
化妆品检测-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化妆品备案-中科检测

产品名称 化妆品检测-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
化妆品备案-中科检测

公司名称 中科检测技术服务（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0/1件

规格参数 品牌:中科检测
资质:CMA/CNAS
实验室:国家重点检测实验室

公司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兴科路368号

联系电话 18127993660 13926209354

产品详情

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

第一条    为规范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工作，保证功效宣称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准确
性和可靠性，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社会共治和化妆品行业健康发展，根据《化妆品
监督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应当按照本规范进行功效宣称评价。

第三条   本规范所称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是指通过文献资料调研、研究数据分析或
者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试验等手段，对化妆品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的功效宣称内容进行科学
测试和合理评价，并作出相应评价结论的过程。

第四条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在申请注册或进行备案的同时，应当按照本规范要求
，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指定的专门网站上传产品功效宣称依据的摘要。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对提交的功效宣称依据的摘要的科学性、真实性、可靠性和可追溯
性负责。

第五条   化妆品的功效宣称应当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功效宣称依据包括文献资料、研
究数据或者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试验结果等。



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的方法应当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并能够满足化妆品功效宣
称评价的目的。

第六条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可以自行或者委托具备相应能力的评价机构，按照化
妆品功效宣称评价项目要求，开展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根据评价结论编制并公布产品功
效宣称依据的摘要。

第七条   能够通过视觉、嗅觉等感官直接识别的（如清洁、卸妆、美容修饰、芳香、
爽身、染发、烫发、发色护理、脱毛、除臭和辅助剃须剃毛等），或者通过简单物理遮盖
、附着、摩擦等方式发生效果（如物理遮盖祛斑美白、物理方式去角质和物理方式去黑头
等）且在标签上明确标识仅具物理作用的功效宣称，可免予公布产品功效宣称依据的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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